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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
沙政函〔2024〕15 号

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
关于同意沙县区 2024 年度有序用电方案的批复

区工信科技局：

你局《关于沙县区 2024 年度有序用电方案的请示》（沙工科

〔2024〕10 号）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
同意你局转报国网沙县区供电公司编制的《沙县区 2024 年有

序用电方案》。请你局严格按照上级有关规定，督促国网沙县区供

电公司依法依规科学调度电力，确保沙县区电网安全。

此复。

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

2024 年 4 月 1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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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网沙县区供电公司。


